
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人员不准接

受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和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

歌厅、舞厅、夜总会等娱乐活动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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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350.htm （高检发［１９９

５］８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检察院，军事检察院

： 现将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人员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

正执法的宴请和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、舞厅、

夜总会等娱乐活动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。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人

员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和 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

的营业性歌厅、舞厅、 夜总会等娱乐活动的规定（试行） 为

贯彻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在同国内的单位和个人交往中，

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、不准参加用公

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、舞厅、夜总会等娱乐活动的规定，加

强检察队伍廉政建设，保证“严格执法，狠抓办案”工作方

针的落实，特作如下具体规定： 一、检察人员一律不准接受

发案单位和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亲友的宴请，不准参加

上述单位和人员提供的歌厅、舞厅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活动

。 二、不准在发案单位就餐，不得不在发案单位就餐的，应

吃工作餐，并按标准交纳餐费。 三、不准检察机关和检察人

员让企业或其它单位、个人支付请客送礼或其他娱乐性活动

的费用。 四、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要高度重视，把贯彻中央

两项规定作为廉洁自律的重点，认真对照检查。要一级抓一

级，严格检查，严格考核，抓出成效。 凡违反上述规定者，



必须坚决纠正，并视情节和影响，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、政

纪处分。 各级检察机关的纪检、监察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

加强检察监督，保证本规定的贯彻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